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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

第 132 号 

《江苏省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》已于 2019 年 12 月 17

日经省人民政府第 45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 2020

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省长：吴政隆 

2019 年 12 月 25 日 

江苏省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为了推进和规范缺陷消费品召回活动，保障消费者

的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、销售的缺陷消费品召回及其

监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缺陷消费品的具体范围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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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省、设区的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缺陷

消费品召回管理工作，对缺陷消费品信息进行收集、分析、处理

和发布，开展缺陷调查。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上级市

场监管部门的要求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缺陷消费品信息收集和召

回实施监督等相关工作。 

缺陷消费品召回技术机构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的规定，承担本

行政区域内缺陷消费品召回信息收集分析、缺陷调查和召回效果

评估等技术工作。 

第四条 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消费品质量负责。 

生产者应当跟踪观察其生产的消费品安全状况，收集消费品

缺陷信息，建立健全消费品追溯体系，获知消费品可能存在缺陷

的，应当组织调查分析。发现缺陷消费品已经造成人身伤亡、重

大财产损失或者可能存在引起死亡、严重疾病、严重人身伤害、

重大财产损失风险的，应当立即向设区的市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并

告知消费者。 

确认消费品存在缺陷的，生产者应当立即采取停止生产、通

知销售者停止销售、警示消费者、实施召回等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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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生产者实施召回，应当制定召回计划，向所在地设

区的市市场监管部门报告。召回计划包括缺陷消费品的名称、型

号、生产和销售数量、事故内容等基本信息、缺陷情况和召回措

施。市场监管部门接到召回计划报告，应当通过消费品召回管理

信息系统向社会公示。 

生产者实施召回，应当通过网络、报刊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

式发布召回公告，并通过热线电话、网络等便利消费者的方式接

受咨询。 

第六条 对实施召回的缺陷消费品，生产者应当及时采取修

正补充标识、修理、更换、退货、无害化处理等措施消除缺陷或

者降低、消除安全风险。 

消费者配合生产者实施召回产生的必要费用，由生产者承担。 

第七条 生产者按照召回计划实施召回，形成召回阶段性报

告或者总结报告，向设区的市市场监管部门提交。 

第八条 销售者、零部件供应商、受委托生产企业、维修者

等经营者发现消费品存在缺陷的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

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等相关规定依法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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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发现平台内的消费品不符合保障人身、

财产安全要求的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等相

关规定依法处理。 

第九条 消费品缺陷尚未消除的，不得重新投入市场。 

第十条 行业协会、商会等组织应当推进行业自律，倡导团

体会员签订并遵守与缺陷消费品召回有关的承诺、公约，指导、

督促会员主动履行召回义务。 

第十一条 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为生产者实施召回提

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帮助。 

第十二条 省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缺陷消费品召回技术专家库

建设和缺陷消费品召回案例库建设，对专家库实施动态管理。 

第十三条 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通过监督抽查、举报投诉、信

息共享、电子商务平台监控、伤害信息和风险监测等方式收集缺

陷消费品信息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

消费品可能存在缺陷的信息。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示网址、

电话等消费品缺陷线索报告途径。 

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和组织共享缺陷消费品信息，

发现不属于本地本部门管辖的，应当及时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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